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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緬甸僑外生急難救助金實施要點 
 

壹、 實施目的 
為關懷緬甸在台僑外生就學期間遭逢急難事故，並協助其渡過困境，特訂定本
實施要點。 

貳、 適用對象 
凡就讀高中職以上在台緬甸僑外生，因特殊急難事故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酌情核發急難救助金。 
一、 因傷病住院醫療，造成重大經濟之負擔者。 
二、 病逝或意外死亡者。 

參、 參與團體 
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緬甸歸僑協會 
二、 中華民國緬甸在台校友聯誼會 
三、 桃園市財團法人金三角文化基金會 
四、 玉山僑舍聯盟 
五、 台北市雲南省同鄉會 
六、 中華民國緬甸密支那育成在台校友會 
七、 中華曼德勒孔教校友會 
八、 社團法人緬甸腊戌果文中學旅台校友會 
九、 社團法人緬甸臘戌聖光中學旅台校友會 
十、 其他願意承擔緬甸在台學生急難救助事宜之僑團。 

肆、 委員會                     
一、 參與急難救助金之僑團得各自推派一位代表(委員)組成「全國緬甸僑外生

急難救助金審查委員會」，負責急難金之運作及案件審核等相關工作。 
二、 審查委員會與各僑團負責人聯合組成「全國緬甸僑外生急難救助金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負責經費籌措、要點修訂及其他有關緬甸僑外生
急難救助之重大事項。主任委員得由審查委員會主委兼任。 

三、 審查委員會得聘請專業顧問若干人，協助提供審查作業所需之專業醫療咨
詢服務。 

四、 主任委員應自委員會成員中推舉一人為之，委員會成員為偶數時，得由主
任委員所屬之團體多增派一位代表(委員)。 

伍、 會議機制 
一、 管理委員會一年至少應召開一次聯合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審查委

員會遇有申請案件時，由主任委員召開審核會議，會議得以實體或線上為之
。 

二、 僑團負責人得委託代表出席管理委員會相關會議，審查委員則應親自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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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作業，不得代理。 
三、 會議之決議以過半數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 

陸、 代理單位 
主任委員所屬之僑團為本會代理單位，負責收件及財務管理，應指派財務及執
行秘書各一人，均為無給職。 

柒、 任期 
委員會任期三年，主任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各僑團得隨時更換所指派之代表(
委員)。 

捌、 經費來源 
一、 第一筆經費由財團法人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捐助予社團法人

緬甸腊戌果文中學旅台校友會，協助成立全國緬甸僑生急難救助金。 
二、 後續經費來源如下： 

(一)各僑團共同籌措及整合之急難救助金。 
(二)參與僑團建議每年至少應捐助新台幣參萬元之急難基金。 
(三)熱心校友、公益團體及社會人士之捐助。 
(四)慈善團體、教育機構或企業贊助。 
(五)孳息及其他收入。 

玖、 發放原則 
一、 本急難救助金分為以下三類： 

(一)緊急生活扶助 
(二)醫療補助 
(三)喪葬補助 

二、 同一事件限申請一類，且以一次為限。惟應於事件發生後六個月內提出申
請，逾期不予受理。 

壹拾、申請條件 
在台求學之緬甸學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填寫個案通報申請書，並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由本會進行後續訪視及評估： 

一、 緊急生活扶助：因重大傷病、天然災害、人為事故或其他變故，致生活陷入         
困境者。 

二、 醫療補助：因傷病或意外事故，健保自付額及自付醫療器材費達新台幣1萬
元以上無力負擔者。  

三、 喪葬補助：在台緬甸學生不幸逝世，家屬無力負擔殮葬費用者。 
拾壹、發放標準 

本急難救助金之發放範圍為新台幣壹萬元至伍萬元，分類如下： 
一、 死亡或重大傷病：本會核發範圍為新台幣壹萬元至伍萬元。有其他指定捐助

者不受此限，惟本會得視其受助金額調整應補助之額度或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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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般意外及傷病：補助自付額50％以內且以不超過新台幣參萬元為原則，特
殊情形由申請人敘明原因經本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 緊急生活扶助：最高補助金額為新台幣兩萬元，特殊情形由申請人敘明原因
經本會審查同意者最高為新台幣參萬元。 

拾貳、申請方式 
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逕行寄至231052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一段230巷12之7
號(社團法人緬甸腊戌果文中學旅台校友會)。 
一、 申請表(應由學校簽章確認) 
二、 居留證影本 
三、 學生證影本  
四、 診斷證明書影本 
五、 醫療費用單據影本或其他正式估價單據 
六、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七、 申請人或代收者帳戶資訊（戶名、帳號）存摺封面影本 
八、 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正本 

拾參、發放方式 
一、 經核定後之申請結果本會將以書面公文方式通知申請人，並以匯款方式發

放補助款項。 
二、 受款人以申請人為主，若申請人已逝世，則由其在台親友或同學代收，惟

應填具切結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拾肆、注意事項 

一、 本會保留對申請案之最終同意權及補助額度之決定權。 
二、 本會得進行實地訪視，申請人不得提供不實資訊或拒絕訪查，違者除追回

補助款外，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申請人應簽署「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倘不

同意本會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不予受理申請。 
拾伍、附 則 

一、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辦理。 
二、 本要點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應由各代表(委員)提報至所屬僑團理(董)監事

會追認，並呈報主管機關僑務委員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 本要點經114年2月23日全國緬甸僑生急難救助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本要點經114年6月01日全國緬甸僑生急難救助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本要點經114年9月29日全國緬甸僑生急難救助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本要點經115年4月16日全國緬甸僑外生急難救助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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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緬甸僑外生急難救助金申請/通報表 
就讀學校  姓    名  

系所年級  性    別  

居留證號碼  生    日 年  月  日 

LINE ID  電    話  

父親姓名  母親姓名  

緬甸地址  

臺灣地址  

事實陳述 

（請依個人狀況，條列相關事實，例如：申請事由、家庭經濟狀況及收
入來源、家庭成員及就業狀況、目前在台經濟來源、並於申請條款擇
一標記） 
 
 
 
 
 
 
□因傷病住院醫療，造成經濟之重大負擔。 
  醫療費用自付金額：新臺幣：               元 
□死亡 
□其他(請說明)：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承辦人員簽章     

就讀學校承辦單位簽章  

寄件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一段230巷12之7號。 
聯絡電話:(02)8666-8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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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條款同意書 

一、本人同意「全國緬甸僑外生急難救助金管理委員會」將本人個人資料提
供予資助者。 

二、本人提供個人資料之處理與利用乃用於本資助有關公益與查核之特定
目的。 

三、本人知悉就提供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
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
等個人權利。 

四、本人暸解若拒絕提供個人資料或請求刪除，將可能於未來無法接受獲得
資助或無法收到相關助學訊息。 

五、本人已詳細閱讀並了解上述個人資料保護條款，且同意資助單位在上述
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此致 
 
全國緬甸僑外生急難救助金管理委員會 
 
                                       
                                     申請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